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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 

金融数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2023 级） 

一、专业介绍 

2012 年教育部批准金融数学为经济学的一个特设专业。现在已经有 60 多所高校获得了金融数学本科

专业授予权备案。而这些学校都是在数学学院或数学系招生和培养，毕业时学生可以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我国从 2015 年开始了期权的交易。而且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过计算机编程再通过网络进行高频交

易的规模也将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也迫切需要金融风险管

理的人才，他们也需要有非常扎实的金融建模和定量分析的能力。因此金融市场对于有良好的数学基础，

有熟练的计算机编程能力，又懂金融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办好金融数学专业,为我国金融事业培养高

端金融人才有重要意义。 

专业类：金融学类（0203）；专业代码：020305T。 

二、专业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一）培养目标 

   金融数学的本科生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有扎实的金融数学理论基础，较高的数

据处理和计算机编程能力和外语水平，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能够在各类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数据处理，模

型分析，量化投资与风险管理等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金融专门人才;并为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攻读研究

生打好理论基础。 

（二）培养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有坚实的数学基础，掌握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对金融理论

问题进行数理分析和研究； 

2. 能够运用金融数学的分析工具和数量分析方法解决金融实务问题，具备处理银行、保险、证券、投

资等方面业务的基本能力； 

3. 熟悉常用的编程语言、统计分析软件，并能够使用其解决金融方面的计算、建模、可视化等问题；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顺利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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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5．了解金融数学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熟悉国内外有关经济和金融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6. 具有独立学习与创新思维能力，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优秀的综合素质。 

三、学制、授予学位及毕业学分要求  

1. 学制：4年。 

2. 学位：对完成并符合本科培养方案学位要求的学生，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3. 最低学分要求：本专业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53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最低学分要求 

通识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模块  思政类 17 

基础素质培养模块 

体育类 4 

军训类 4 

综合素质类 2 

美育类 2 

基础能力培养模块 

计算机类 3 

写作类 2 

外语类 14 

人文社科基础模块 

人文类 
6 

社科类 

国学类 2 

自然科学基础模块 

数学类 12/14 

物理类 10 

化学类 3 

地生类 3 

通专衔接模块 专业导论类 2 

专业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 

专业基础课 22 

专业核心课 22 

集中实践 

（毕业论文、实习、科研创新项目等） 
14 

       专业选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 9/7 

合计学分 153 

注：思想政治教育模块、基础素质培养模块、基础能力培养模块（外语类&写作类）、人文社科基础模块、通专衔接模

块课程的修读要求详见通识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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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然科学基础模块及基础能力培养模块计算机类课程修读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建议修 

读学期 
先修课程 开课单位 

数学类 

MA101a/ 

MA117 

数学分析 I/ 

高等数学（上） 
5/4 

第一学年

秋季 
无 数学系 

MA102a/ 

MA127 

数学分析 II/ 

高等数学（下） 
5/4 

第一学年

春季 

MA101a/ 

MA117 
数学系 

MA107/ 

MA113 

高等代数 I/ 

线性代数 
4 

第一学年

秋季 
无 数学系 

物理类 

PHY101/ 

PHY105 

普通物理学（上）/ 

大学物理（上） 
5/4 

第一学年

秋季 
无 物理系 

PHY102/ 

PHY106 

普通物理学（下）/ 

大学物理（下） 
5/4 

第一学年

春季 
无 物理系 

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2 春秋 1/春秋 物理系 

化学类 
CH103/ 

CH105 

化学原理/ 

大学化学 
4/3 

第一或二

学年春秋 
无 化学系 

地生类 

BIO103/ 

BIO102B/ 

生物学原理/ 

生命科学概论 

3 

第一或二

学年春秋 
无 生物系 

EOE100 地球科学概论 
第一或二

学年春秋 
无 

地空系、 

海洋系、 

环境学院 

计算机类 

CS109/CS110/ 

CS111/CS112/

CS113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Java 程序设计基础/C 程

序设计基础/Python 程序

设计基础/Matlab 程序设

计基础 

3 

第一或二

学年春秋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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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入专业前应修读完成课程的要求 

进入专业时间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第一学年结束时

申请进入专业 

MA101a/ 

MA117 

数学分析 I/ 

高等数学（上） 
无 

MA102a/ 

MA127 

数学分析 II/ 

高等数学（下） 

MA101a/ 

MA117 

MA107/ 

MA113 

高等代数 I/ 

线性代数 
无 

MA101a/ 

MA117 

数学分析 I/ 

高等数学（上） 
无 

第二学年结束时

申请进入专业 

MA101a/ 

MA117 

数学分析 I/ 

高等数学（上） 
无 

MA102a/ 

MA127 

数学分析 II/ 

高等数学（下） 

MA101a/ 

MA117 

MA107/ 

MA113 

高等代数 I/ 

线性代数 
无 

PHY101/ 

PHY105 

普通物理学（上）/ 

大学物理（上） 
5/4 

PHY102/ 

PHY106 

普通物理学（下）/ 

大学物理（下） 
5/4 

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2 

注： 

1.如本院系所有专业第一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总人数大于等于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2*60%，则该院系所

有专业可以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执行所设置的进专业课程要求； 

2.如本院系所有专业第一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总人数小于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2*60%，则该院系所有专

业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不执行所设置的进专业课程要求； 

3.如第一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人数超过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的 4 倍，则该院系可以按照事先确定

的规则选拔学生。确定规则时原则上考察学生的专业适应性，不以学分绩为依据（具体规则由院系制定并提前公布）。 

4.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不执行设置要求的院系，如果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人数和第一学年结

束时已经进专业的学生人数累计超过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的 4 倍，则该院系可以按照事先确定的规则在申

请进专业的学生中进行选拔学生。确定规则时原则上考察学生的专业适应性，不以学分绩为依据（具体规则由院系制定

并提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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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课程教学安排一览表 

表 1 专业必修课教学安排一览表 

金融数学专业 

课程类别 
课程编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

实验/ 

实践

学分 

建议修读 

学期 

建议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专
业
基
础
课 

MA109/ 

MA111/ 

MA121 

线性代数精讲/ 

高等代数 II/ 

高等代数 II（H） 

4 0 第一学年春季 
MA113/ 

MA107A 
数学系 

MA203a/ 

MA231/ 

MA213-

16 

数学分析 III/ 

数学分析 III（H）/ 

数学分析精讲 

5 0 第一学年春季 
MA102a/ 

MA127 
数学系 

MA215 概率论 4 0 第二学年秋季 

MA102a/ 

MA122/ 

MA127 

数学系 

FIN201 微观经济学 3 0 第二学年秋季 无 金融系 

MA204 数理统计 3 0 第二学年春季 
MA215 

/MA212 
统计系 

FIN204 宏观经济学 3 0 第二学年春季 无 金融系 

合计 22 0  

专
业
核
心
课 

MA201a/ 

MA230 

常微分方程 A/ 

常微分方程 A（H） 
4 0 第二学年春季 

（MA203a/M

A213-16)并且 

（MA109/ 

MA111/ 

MA121） 

数学系 

MA208 应用随机过程 3 0 第二学年春季 

MA213-16 

并且（MA215/ 

MA212）并且

（MA109/ 

MA111/ 

MA121） 

数学系 

FMA304 金融风险管理 3 0 第三学年秋季 
MA204 

或者 MA212 
数学系 

FMA303 证券投资 3 0 第三学年秋季 
MA215 

或者 MA212 
数学系 

FMA302 金融经济学 3 0 第三学年春季 
MA215 

或者 MA212 
数学系 

FMA301 计量经济学 3 0 第三学年春季 
MA204 

或者 MA212 
数学系 

FMA307 
衍生证券模型与 

定价 
3 0 第三学年春季 MA208 数学系 

合计 22   

MA480 科研创新项目 
2 

2 秋 任何学期 数学系 

MA470 专业实习 2 夏 暑假 数学系 

MA491 毕业论文（设计） 12 12 春 4/春 数学系 

合计 14 16  

合计 58 16  

注 1：学生必须从科研创新项目（包括各类科研活动、科技创新性项目、省级以上竞赛获奖、发表论文、国内外进修以

及参加一定量研讨班等，由系里认定学分）和专业实习中选择一门开展实践。学生可以选择在第一学年后的任何学期开

展科研创新项目和专业实习，专业实习时间最低要求为 4 周。 

注 2：修读(H)类课程需要经过选拔，院系统一组织线下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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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专业选修课教学安排一览表 

金融数学专业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验/ 

实践学分 

建议修读 

学期 

建议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FIN203 财务会计 3 0 
第二学年

秋季 
无 金融系 

FIN213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 3 0 
第二学年

秋季 
无 金融系 

CS203B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B 3 1 
第二学年

秋季 
CS205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MA205 离散数学 3 0 
第二学年

春季 

MA203a 

/MA231 

/MA213-1

6 

数学系 

MA206 数学建模 3 1 
第二学年

春季 

MA201a / 

MA201b 
数学系 

MA224 金融数学基础 3 0 
第二学年

春季 

MA215/ 

MA212 
数学系 

MA234 大数据导论与实践 4 1 
第二学年

春季 

MA204/ 

MA212 
数学系 

MA207 数学实验 3 1 
第三学年

秋季 

MA213-16

/ 

MA203a 

数学系 

FIN301 金融投资概论 3 0 
第三学年

秋季 

FIN201; 

FIN204; 

MA212 

金融系 

FIN411 国际金融 2 0 
第三学年

秋季 
无 金融系 

MA216 计算金融 3 0 
第三学年

秋季 

（MA215/

MA212)并

且 MA109 

数学系 

MA228 非寿险精算 3 0 
第三学年

秋季 

MA215 

/MA212 
数学系 

MA301 实变函数 3 0 
第三学年

秋季 

MA203a/ 

MA213-16 
数学系 

MA303 偏微分方程 3 0 
第三学年

秋季 

MA201a 

/MA201b 

/MA230 

数学系 

MA309 时间序列分析 3 0 
第三学年

秋季 

MA204/ 

MA212 
统计系 

FIN208 金融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 3 0 
第三学年

春季 
MA212 金融系 

FIN306 固定收益产品 2 0 
第三学年

春季 
FIN305 金融系 

FIN310 中国经济与金融 3 0 
第三学年

春季 

FIN201 

FIN204 
金融系 

FIN407 投资银行 3 0 
第三学年

春季 
FIN206 金融系 

MA302 泛函分析 3 0 
第三学年

春季 

MA301 

MA202 

MA109 

数学系 

MA304 多元统计分析 3 0 
第三学年

春季 

MA204/ 

MA212 
统计系 

MA322 寿险精算 3 0 
第三学年

春季 

MA215/ 

MA212 
数学系 

MA329 统计线性模型 3 0 
第三学年

春季 

MA204/ 

MA212 

统计与数据科

学系 

FIN409 金融建模与定价分析 3 0 
第四学年

秋季 

MA109 

MA212 
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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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413 量化投资分析 3 0 
第四学年

秋季 

FIN303 

FIN301 
金融系 

MA407 金融数学选讲 3 0 
第四学年

秋季 

MA215/ 

MA212 
数学系 

MA305 数值分析 3 0 
第四学年

秋季 

MA213-16

/ 

MA203a 

数学系 

MA409 统计数据分析(SAS) 3 1 
第四学年

春季 
MA329 

统计与数据科

学系 

合计 83 4  

注：1、修读数学分析 I,II,III 系列的同学专业选修课学分为 7 学分，修读《高等数学》A 上下、数学分析精讲序列的同学

专业选修课学分为 9 学分。 

2.修读数学系带(H)的课程可以分别认证同名课程的学分，修读(H)类课程需要经过选拔，院系统一组织线下选课。 

3.部分专业选修课开课学期可能会发生变动，请以实际开课学期为准。 

4.可选修的课程门数可能会随课程建设的发展而增加，学生可以根据学术导师建议，修读数学系和统计系开设的不在以

上列表内的课程，可计入专业选修课学分。 

5.学生选修计算机系开设的离散数学（CS201）可以认证数学系开设的离散数学学分。修读计算机系和金融系开设的不

在列表内的课程，所得学分经过申请可认证本专业选修课学分。 

表 3 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一览表 

金融数学专业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验/ 

实践学分 

建议修读 

学期 

建议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2 2 第一学年春季 无 物理系 

CS109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3 1 第一学年春季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CS110 Java 程序设计基础 3 1 第一学年春季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CS111 C 程序设计基础 3 1 第一学年春季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CS112 Python 程序设计基础 3 1 第一学年春季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CS113 Matlab 程序设计基础 3 1 第一学年春季 无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MA206 数学建模 3 1 第二学年春季 
MA201a/ 

MA201b 
数学系 

CS203B 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B 3 1 第二学年秋季 CS205 
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 

MA234 大数据导论与实践 4 1 第三学年春季 
MA204/MA

212 
数学系 

MA409 统计数据分析(SAS) 3 1 第三学年春季 MA329 
统计与数据科

学系 

MA207 数学实验 3 1 第三学年秋季 
MA213-16/ 

MA203a 
数学系 

MA470 专业实习 2 2 暑假  数学系 

MA491 毕业论文（设计） 12 12 第四学年春季  数学系 

合计 4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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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学专业课程结构图 

 


